
财经法纪论处。各级大检查办公室和财政部门以及派出的工作组、检查组，要加 强监 督 检 查，确保应交的各项

“小金库”资金及时收缴入库。

六、有关清理、检查 “小金库”的具体规定，由财政部会同国务院 税 收、 财 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另行制

定，下达执行。部队各单位的 “小金库”如何清理和检查，请解放军总后勤部根据本 “通知”精神，作出具体规

定，报财政部和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备案。

本 “通知”的各项规定，只适用于清理和检查 “小金库，对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中其它问题的检查和处

理不能沿用。

财政法规
财政部  国务院税收、 财务、 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 “小金库”的通知》的具体规定

1989年11月17日  （89）财综 字第 1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

查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为了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现对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 清查小金库的范围和时限。这次清理和检查，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这些单位所属的各种劳动服务公司、有偿服务机构、第三产业、协会、 学会、基金会等

（以下简称各单位），在1988年、 1989年列入小金库的各项收支及历年滚存的小金库结余。

上述单位及其所属的内部各级单位和企业的分厂、车间、班组、科（处）室等都要进行清理和检查。

二、清查小金库的内容。凡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的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未列入本单位财会部

门收支，私存私放的下列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

（一）截留的各种生产经营收入。包括销售收入，产品加价收入，各种劳务收入，设备、房屋、 场地、柜台

等出租收入，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收入，以及各种管理费、 手续费收入等。

（二）非法侵占国家和单位资财的收入。包括出售残次品和边 角 废 料 的收入，处理报废固定资产的变价收

入，使用国家的车辆、船舶、机器设备、仪器仪表私揽业务取得的收入等。

（三）虚列支出、 虚报冒领的收入。

（四）私自将投资、联营所得转移、 存放外单位和境外的收入。

（五）隐匿 “回扣”、佣金、好处费等收入。

（六）截留各种违价收入和外汇收入。

（七）截留应上交财政的各项罚没收入。

（八）截留其他各种收入。

下列情况不属于小金库：

（一）党费、团费、工会会费、职工互助金和单位提存的稿费和讲课收入。

（二）按照国家规定分发给分厂、 车间、 班组和科室的奖金发给个人后的余额。

（三）其他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不属于小金库的资金。

上述不属于小金库的资金，要存入银行或本单位财会部门，单独设置帐簿，指定专人逐笔记录收支金额，加

强管理。

三、清查小金库的方法和要求。清查小金库工作采取自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无论是自查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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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都要做到领导重视，态度坚决，认真检查，依法处理。

（一）自查阶段。从国务院《 通知》 发布之日起，各单位都要指定一位负责人亲自挂帅，组成有财会部门负

责人和审计、 监察、纪检人员参加的清查班子，专门负责清理和检查小金库的工作。单位领导要亲自宣讲国务院

《 通知》 和本规定，亲自做好思想发动、 组织落实和安排部署工作，并结合各自的 实 际 情 况提出具体措施和要

求，树立全局观念，克服侥幸心理，主动自查自报，把清理和检查小金库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小金库自查报

告表”（以下简称 “自查表”）由单位的财会部门填报，上报截止日期最迟不得超过12月15日。

（二）重点检查阶段。除了已列入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重点检查的单位，要把清查小金库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进行检查外，各级大检查办公室和财政部门还要专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检查组，选择一批单位，对小金库问题进

行重点抽查。检查组进点以后，要认真宣传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举报活动，发现线索，抓

住不放，一查到底。要把被查单位及其所属各级内部单位的小金库收支情况、银行存款和现金、实物库存，以及

有无帐外设帐、 私存私放等问题，彻底查清，严防走过场。

检查组进点后被查出的有关 “小金库”问题，不论 “小金库”的自查期限是否已过，均按被查的规定处理。

为有利于开展清理和检查工作，自国务院《 通知》 发布之日起，小金库资金一律停止支付。如有继续支付、

转移资金、将帐内资金转作帐外或销毁帐目、凭证、记录的，要从严处理。

四、 清查小金库的政策原则。对查出的各种小金库问题，应根据 “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的原则进行处理：

（一）凡属单位自查出来的小金库资金，其余额部分，不分资金来源，一律上交财政50% ，单位留用50% ，

留用部分免交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已经支用的部分， 全部转入本单位财会部门的帐目，在自有资金项

下作列收列支处理，免交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其中已用于生产和集体福利的，分别作单位生产发展基

金和职工福利基金处理；已用于职工奖金、 实物、 津贴、补贴的，纳入单位奖金发放总额，按规定补交奖金税。

（二）凡属被查出来的小金库资金，其余额部分，一律没收，上交财政，并按《 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

罚的暂行规定》 处以罚款；已经支用的部分，连同罚款，一律由单位用自有资金补足，上交财政，其中已发放的

奖金、 实物、 津贴，补贴部分，纳入单位奖金发放总数，按规定补交奖金税；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还要在报

上公开揭露，公开处理，并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单位领导、 当事人和财会负责人必要的党纪、 政纪处分。如发现有

贪污等触犯刑律行为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由各级主管部门查出其所属单位的小金库资金，可视为部门自查处理。余额部分，上交财政50% ，其余50%
由主管部门没收留用。 列入本部门的财务会计帐目，用于发展生产，不得挪作他用。已经支用的部分，除用于奖

金、实物、 津贴、 补贴部分应由单位按规定补交奖金税外，其余部分主管部门是否收缴，由主管部门研究确定。

各级主管部门要全面负责本部门和所属各级单位的清理、 检查小金库工作，加强领导，及时掌握情况，采取

有效措施，保证完成各项清查任务。

五、小金库资金的上交入库手续。为了确保各项应上交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及时收缴入库，国务院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检查办公室应在同级工商银行开立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在这次清查

中，凡查出（包括自查和被查）各单位及其所属各级单位各项应上交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不论是实行由主管部

门集中交库办法，还是实行就地交库办法的单位，一律由单位的财会部门负责集中。 并按其隶属关系分别汇交，

即：（ 1）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上交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由单位直接汇交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

室设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行号20 006）；（2）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和计划单

列市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 上交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 由单位分别直接汇交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大检查办公室设在工商银行分行的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 3）地（市）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上交的小金

库资金和罚款，由单位直接汇交地（市）大检查办公室设在工商银行中心支行的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 ；（4）
县（区）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上交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由单位直接汇交县（区）级大检查办公室设在工商银

行支行的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

各级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抓好本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的收缴入库工作， 做到边

查边交，不欠不漏。各级大检查办公室和财政、税务、 审计、 物价部门以及派出的工作组、检查组，要加强监督

检查，确保各项小金库资金和罚款及时足额地解交入库。

各单位的财会部门在汇交小金库资金和罚款时，要填写银行信汇凭证或签发转帐支票，办理交款手续。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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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律使用银行统一印制的信汇凭证或转帐支票，并在凭证的 “用途”栏列明 “上交小金库资金”。

各级工商银行在收到小金库结算凭证后，要及时将收帐通知送交开户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并由大

检查办公室及时缴入国库。

六、清查小金库报表的汇总和上报。各单位自查结束后， 不论有无小金库问题，都要填报 “小金库自查报告

表”，经单位领导和财会负责人签章后，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同级大检查办公室和财政部门（各一份）审查。中

央企业事业单位还应报送财政部派驻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中央企业驻厂员处（各一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中央部门的 “清理、检查小金库汇总表”，按“税收、财务、物价大

检查违纪和入库金额汇总表”的报送程序办理。委托地方查出中央企业事业单位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应汇入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 “清理、检查小金库汇总表”内，不再汇入中央部门的 “清理、检查小金

库汇总表”。
“清理、检查小金库汇总表”从1989年11月份开始编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中央部门

应于每月终了后10日内报送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为了掌握各单位小金库资金的清理和入库情况，

各级主管部门除了要按月报送“汇总表”外，在清理、检查工作基本结束时还 应 给 同 级政府大检查办公室报送

“清理、检查小金库资金分户明细表”。“1989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违纪和入库金额汇总表”中有关小金

库的数字。仍应如数填列，不得遗漏。

七、对举报小金库有功人员的奖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举报活动。各级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对举报有功人员，应给予适当奖励。奖励金额一般为实际入库数的5%，最高不超过一

万元。奖金来源可由“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中列支。

八、各单位今后不得私设小金库。经过这次清理、检查以后，一律不准再以任何名义私设小金库。各单位的

一切财务收支，都要纳入本单位财会部门帐目，加强管理。凡应上交的收入必须如数上交财政，按规定留给单位

的款项必须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不得私立帐目，私存私放，逃避监督。如有发现再设小金库的，一定要从严处

理。

在国务院《 通知》 和本规定颁发以前，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制定的有关检查、 处理小金库的规定和办法， 如

有与国务院《 通知》 和本规定相抵触的，一律以国务院《 通知》 和本规定为准。

财政法规
国务院税收、 财务、 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中国工商银行

关于开设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及汇交手续的通知

1989年11月18日  （89）国检办字第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中国工商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分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 中有关在同 级银 行 开设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的规

定，确保各项应上交的小金库资金和罚款及时汇缴入库，现通知如下：

一、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已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开设了 “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和县（区）级政府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也要相应在中国工商银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地（市）中心支行和县支行分别开设“清查小金库资金”专户。
请地方各级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立即与同级工商银行商定有关开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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